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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市公司委托，担任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出具本报告书。 

1、本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易各方均已向本

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报告书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报告书所做出的

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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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般性释义 

本报告书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6 年度持续督

导工作报告暨总结报告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尚洋环科 100%股权，并向天一世纪、周方洁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尚洋环科 100%股权 

本次配套融资、配

套融资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周方洁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交易总额的 25% 

交易对方 指 
高能投资、博联众达、朱林生等 48 名博微新技术自然人股东；成

都尚青等 9 名尚洋环科股东 

募集配套资金特

定对象、认购人 
指 天一世纪、周方洁 

交易标的、标的资

产、拟购买资产 
指 购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和尚洋环科 100%股权 

理工环科、上市公

司、公司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322 

博微新技术、博微

公司 

指 
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之一 

博微广华 指 北京博微广华科技有限公司，系博微新技术子公司 

博微智能 指 江西博微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系博微新技术子公司 

博微电力 指 江苏博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系博微新技术子公司 

高能投资 指 江西高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博微新技术股东 

博联众达 指 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博微新技术股东 

尚洋环科、北京尚

洋 

指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之一 

成都尚青 指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系尚洋环科股东 

尚洋有限 指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系尚洋环科前身 

格瑞丽杰 指 北京格瑞丽杰科技有限公司 

尚洋电子 指 中青旅尚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银泰睿祺 指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尚洋环科股东 

银汉兴业 指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尚洋环科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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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地电力 指 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系尚洋环科股东 

薪火科创 指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尚洋环科股东 

中润发投资 指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系尚洋环科股东 

华淳投资 指 北京华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德丰杰 指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开元投资 指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尚清 指 
南京尚青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南京尚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南

京尚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系尚洋环科全资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博联众达和朱林生等 48 名

博微新技术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和/或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尚青等 9 名尚

洋环科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博微新技

术）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博联众达和朱林生等 48 名

博微新技术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高能投资签署的《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尚洋环科）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尚青等 9 名尚洋环科股

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博微新技术）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博联众达和朱林生等 48 名

博微新技术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尚洋环科）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尚青等 9 名尚洋环科股

东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

（博微新技术）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涉及的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4〕482 号）》 

《资产评估报告》

（尚洋环科）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涉及的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4〕483 号）》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一世纪、周方洁签署的

《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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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 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本独立财

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全部过户至理工环科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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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高能投

资、博联众达和朱林生等 48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同时购买

成都尚青、银泰睿祺、银汉兴业、凯地电力、薪火科创、中润发投资和熊晖等 3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尚洋环科 100%股权，并向特定对象天一世纪、周方洁募集配

套资金。其中： 

1、向高能投资、博联众达、朱林生等 48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67,613,946 股股

份和 40,468.32 万元现金收购其持有的博微新技术 100%的股权，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名称 

在博微新技术中

的持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

（股） 
现金对价金额 

（元） 
取得的交易总对

价（元） 

1 朱林生 22.68% 19,711,292 60,859,564 310,207,420 

2 高能投资 22.21% 0 195,921,781 195,921,781 

3 陈鹍 6.82% 5,923,794 18,290,000 93,226,001 

4 石钶 6.56% 5,703,653 17,610,304 89,761,522 

5 江帆 6.02% 5,235,353 16,164,406 82,391,628 

6 博联众达 5.03% 4,374,802 13,507,412 68,848,662 

7 万慧建 4.54% 3,942,525 12,172,737 62,045,683 

8 何贺 3.85% 3,348,811 10,339,617 52,702,086 

9 欧阳强 3.45% 3,001,922 9,268,581 47,242,906 

10 徐冬花 1.54% 1,340,858 4,139,966 21,101,831 

11 于永宏 1.38% 1,200,769 3,707,432 18,897,162 

12 廖成慧 1.21% 1,054,008 3,254,302 16,587,509 

13 刘国 0.97% 840,538 2,595,203 13,228,014 

14 肖树红 0.83% 720,461 2,224,459 11,338,297 

15 胡海萍 0.55% 480,307 1,482,973 7,558,865 

16 潘逸凡 0.55% 480,307 1,482,973 7,558,865 

17 陈潜 0.52% 456,292 1,408,824 7,180,922 

18 勒中放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19 庄赣萍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0 吴师谦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1 魏珍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2 芦运琪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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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玉珍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4 方雪根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5 应裕莲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6 勒中坚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7 胡梦平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8 陈勇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29 陈庆凤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30 张宇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31 李丕同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32 陈建中 0.50% 432,276 1,334,676 6,802,978 

33 孙新 0.28% 240,153 741,486 3,779,432 

34 皮瑞龙 0.28% 240,153 741,486 3,779,432 

35 尚雪俊 0.28% 240,153 741,486 3,779,432 

36 许丽清 0.28% 240,153 741,486 3,779,432 

37 李仲逸 0.28% 240,153 741,486 3,779,432 

38 刘涓 0.28% 240,153 741,486 3,779,432 

39 姜庆宽 0.25% 216,138 667,338 3,401,489 

40 黄而康 0.25% 216,138 667,338 3,401,489 

41 姜妙龙 0.25% 216,138 667,338 3,401,489 

42 任金祥 0.25% 216,138 667,338 3,401,489 

43 伍伟琨 0.25% 216,138 667,338 3,401,489 

44 刘国强 0.25% 216,138 667,338 3,401,489 

45 龙元辉 0.17% 144,092 444,892 2,267,659 

46 刘淑琴 0.17% 144,092 444,892 2,267,659 

47 黄海平 0.08% 72,046 222,446 1,133,830 

48 曾祥敏 0.08% 72,046 222,446 1,133,830 

49 邱前安 0.08% 72,046 222,446 1,133,830 

50 王柳根 0.08% 72,046 222,446 1,133,830 

合计 100.00%   67,613,946 404,683,184 1,260,000,000

注：上表中“在博微新技术中的持股比例”由相应股东的持股绝对数除以博微新技术总股数四
舍五入后得到；“股份对价数量（股）”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舍去取整。 

2、向成都尚青、银泰睿祺、银汉兴业、凯地电力、薪火科创、中润发投资

和熊晖等 3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24,901,182 股股份和 13,500 万元现金收购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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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尚洋环科 100%的股权，具体如下： 

序

号 
姓名 

在尚洋环科中

的持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

量（股） 

现金对价金额 

（元） 

取得的交易总对价

（元） 

1 成都尚青 42.65% 10,620,355 57,577,500 191,925,000 

2 银泰睿祺 17.06% 4,248,142 23,031,000 76,770,000 

3 熊晖 14.16% 3,525,958 19,115,730 63,719,100 

4 银汉兴业 11.30% 2,813,833 15,255,000 50,850,000 

5 沈春梅 4.58% 1,139,777 6,179,220 20,597,400 

6 凯地电力 4.40% 1,095,652 5,940,000 19,800,000 

7 薪火科创 3.00% 747,035 4,050,000 13,500,000 

8 中润发投资 2.00% 498,023 2,700,000 9,000,000 

9 孟勇 0.85% 212,407 1,151,550 3,838,500 

合计 100.00% 24,901,182 135,000,000 450,000,000

注：上表中“在尚洋环科中的持股比例”由相应股东的持股绝对数除以尚洋环科总股数四舍五
入后得到；上表中“股份对价数量（股）”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舍去取整。 

3、向天一世纪、周方洁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3,794,466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42,750 万元，并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5%，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股）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万元） 
占募集配套资金比例 

1 天一世纪 23,794,466 30,100.00 70.41%

2 周方洁 10,000,000 12,650.00 29.59%

合计 33,794,466 42,750.00 100.00%

注：上表中“股份对价数量（股）”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舍去取整。 

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部分现金对价。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采用自筹资

金解决本次交易所需资金需求。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博微新技术和尚洋

环科 100%股权，博联众达、朱林生等 48 名自然人、成都尚青、银泰睿祺、银汉

兴业、凯地电力、薪火科创、中润发投资和熊晖等 3 名自然人将成为上市公司股

东。 

二、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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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过户情况 

博微新技术全体股东已将持有的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过户至发行人名下，

博微新技术已于 2015年 8月 11日取得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注册号

为 3600001100072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尚洋环科全体股东已将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将持有的尚洋环科 100%

股权过户至发行人名下，尚洋环科已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海淀分局重新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478729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5]317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13 日止，理工环科已取得博微新技术 100%和尚洋

环科 100%的股权。上述用于认购本次发行新股的股权价值合计 1,170,316,816.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4,001,32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76,315,489.00 元。截至 2015 年 8 月 13 日止，理工环科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人民币 372,041,327.00 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 372,041,327.00 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94,001,327 股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申请。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深交所上市。 

（二）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情况 

1、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理工环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朱林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24 号）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337,34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45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427,500,000.00 元，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2,500,000.00 元。根

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验[2015]358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10 

年 9 月 17 日，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将募集资

金人民币 412,500,000.00 元汇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8,078,338.6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04,421,661.32 元。 

2、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及上市情况 

2015 年 10 月 13 日，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 34,337,348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特定投资者名下。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新增

股份 34,337,348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深交所上

市。 

（三）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理工环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所涉及的资产交割过户及股份发行手续均依法完成，相关证券发行变更的登

记事宜办理程序合法有效，且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申报及实施过程中，交易各方当事人就本次

交易有关事项出具了如下承诺，该等承诺的具体履情况如下： 

（一） 交易对方和特定投资者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承诺人 主要内容 

博联众达 

一、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合伙企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

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

后，本合伙企业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解除限售。 

二、锁定期内，本合伙企业如因理工环科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事宜而增持的理工环科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

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

外。 

陈鹍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74.6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

交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5,823,731 股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

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环科股份解除限售。 

二、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100,063 股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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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解除限售： 

（1）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环科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环科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石钶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27.8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

交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4,262,731 股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

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环科股份解除限售。 

二、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1,440,922 股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

逐步解除限售： 

（1）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环科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环科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江帆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44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交

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4,803,077 股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环科股份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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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432,276 股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

步解除限售： 

（1）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环科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环科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廖成慧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0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交易

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333,547股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本人因

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环科股份解除限售。 

二、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720,461 股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

步解除限售： 

（1）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环科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环科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朱林生等 44 名

博微新技术自

然人股东 

一、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理工环科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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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

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二、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环科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环科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成都尚青 

成都尚青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

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公司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银泰睿祺 

银泰睿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

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公司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银汉兴业 

银汉兴业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

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合伙企业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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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凯地电力 

凯地电力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

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公司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薪火科创 

1、薪火科创如果在 2014 年 12 月 30 日之前认购取得理工环科股份，则取

得的理工环科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自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合伙企

业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在三十六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

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

报告》披露后解锁。 

2、薪火科创如果在 2014 年 12 月 30 日之后认购取得理工环科股份，则取

得的理工环科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合伙企业

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中润发投资 

1、中润发投资如果在 2014 年 12 月 30 日之前认购取得理工环科股份，则

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自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公司

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在三十六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北

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

告》披露后解锁。 

2、中润发投资如果在 2014 年 12 月 30 日之后认购取得理工环科股份，则

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本次交易理工环科向本公司所

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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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熊晖等 3 名尚洋

环科自然人股

东 

本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自本次

交易理工环科向本人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认购取得的理工环科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

构对北京尚洋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环科股份数量的 40%。 

天一世纪 

一、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理工环科股份自理工环科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由于

理工环科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理工环科股份自理工环科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周方洁 

一、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理工环科股份自理工环科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理工环科股份由于理

工环科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人在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理工环科股份自理工环科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和特定投

资者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 朱林生、成都尚青和沈延军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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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 主要内容 

朱林生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从事与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在作为理工环科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免以任何形式从事任何与理工环科、博微新

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

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理工环科、博

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

活动。 

如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理工环科、博微

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营业务

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承

诺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成都尚青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从事与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在成都尚青作为理工环科的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免以任何形式从事任何与理工

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

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利益的活动。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理工环

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承诺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

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沈延军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从事与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在成都尚青作为理工环科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免以任何形式从事任何与理工环科、

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

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理工环

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利益的活动。 

如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理工环科、博微

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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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承

诺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朱林生、成都尚青、

沈延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 朱林生、成都尚青和沈延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人 主要内容 

朱林生 

本人在作为理工环科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优势地位损害理工环科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成都尚青 

本公司在作为理工环科的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

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优势地位损害理工环科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

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沈延军 

本人在成都尚青作为理工环科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

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优势地位损害理工环科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环科、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朱林生、成都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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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延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交易对方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博微新技术除高能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承诺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2016 年

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1.08 亿元、1.30 亿元和 1.56 亿元。 

尚洋环科全体股东承诺尚洋环科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万元、

4,680 万元和 6,000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述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应按照

《利润补偿协议》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1、盈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不能实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上市公司在每年

年报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内，计算标的资产交易对方应补偿的金额，具体补偿方

式为先由标的资产交易对方以股份方式补偿，若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标的资产交

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标的资产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补偿。其中

股份补偿方式应先以标的资产交易对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以其后续年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

补偿。乙方用于补偿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乙方承诺：

在上述股份回购注销前，对上述股份进行锁定，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保证不对

锁定股份进行质押，也不对补偿股份解除锁定，锁定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

股利分配的权利。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年度，在补偿方案确定后，上市公司将召开

股东大会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进行表决，乙方将回避表决。现金

补偿方式根据计算确定的补偿金额由交易对方转账至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资金账

户。 

2、盈利承诺期内，每年应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业

绩承诺期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总价

格-已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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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

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

比例）。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

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

量。 

3、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年度，在补偿方案确定后，甲方应及时就补偿股份的

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

予以注销。 

4、标的资产的交易对方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各年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5、当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的 90%以上时，当年不进行补偿，低于 90%时，触发补偿条件；当承诺补偿期

限到期时，如果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利润数总和，需要按照前述业绩补

偿计算公式进行补偿，已经在以前年度进行补偿的净利润差额，不再重复计算。 

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期为标的资产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标的资产

交割日当年），即利润补偿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未出现违

反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情形。 

四、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博微新技术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6】2881 号），2015

年度博微新技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909.44 万

元，超过业绩承诺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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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7】4273 号），2016

年度博微新技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468.22 万

元，超过业绩承诺盈利水平； 

（二）尚洋环科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6】2882 号），

2015 年度尚洋环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25.50

万元。 

理工环科于 2017 年 1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关

于对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

18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按照《决定书》的要求，尚洋环科与北

京汇诚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诚）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转

让北京尚洋持有的账面原值为 781.83 万元的应收账款。本次债权转让收益 222.39

万元，相应增加 2015 年度净利润 189.03 万元。由于上述交易性质特殊，且具有

偶发性，该交易产生的收益会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

常判断，但公司未将上述收益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导致公司 2016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 2015 年年报中的 201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少计 189.03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多计 189.03 万元，并导致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公

告》中尚洋环科 201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多计 189.03 万元。因此，尚洋环科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36.48 万元，实际承诺业绩完成率为 77.28%。 

2、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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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7】4272 号），

2016 年度尚洋环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54.75

万元，承诺业绩完成率为 75.96%。 

3、尚洋环科股份补偿情况 

（1）2015 年度股份补偿情况 

尚洋环科 2015 年度业绩未达承诺的原因主要系部分合同受到环保领域的财

政资金投放计划以及各级政府采购计划、招投标安排等影响，招标时间延后，项

目未能按预计时间开展；部分水质监测站点更改选址或规划，项目进展缓慢，使

得建设周期延长，使得项目整体验收时间未能如期完成。交易对方按照《利润补

偿协议》向公司进行补偿，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在尚洋环科中

的持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

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当期应补偿

金额（元） 

当年应补偿股

份数量（股）

成都尚青 42.65%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8,940,104 718,081

银泰睿祺 17.06%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3,576,041 287,232

熊晖 14.16%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2,968,114 238,403

银汉兴业 11.30%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2,368,656 190,253

沈春梅 4.58%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959,452 77,064

凯地电力 4.40%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922,308 74,081

薪火科创 3.00%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628,847 50,510

中润发投资 2.00% 506,024 2,700,000 9,000,000 419,231 33,673

孟勇 0.85% 215,819 1,151,550 3,838,500 178,802 14,362

合计 100.00%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20,961,556 1,683,659

尚洋环科各交易对方已完成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2）根据 2015 年业绩实现情况调整追加股份补偿 

理工环科将前述 2015 年非经常性损益 189.03 万元由尚洋环科原股东按《利

润补偿协议》予以补偿，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股份对价

数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本次拟追加补

偿金额（元） 

本次拟追加补偿

股份数量（股）

成都尚青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2,505,434   201,240 

银泰睿祺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1,002,174    8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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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晖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831,804    66,811 

银汉兴业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663,808    53,318 

沈春梅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268,883    21,597 

齐正电力(原凯地电力）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258,474    20,761 

薪火科创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176,232    14,155 

中润发投资 506,024 2,700,000 9,000,000  117,488     9,437 

孟勇 215,819 1,151,550 3,838,500   50,109     4,025 

合计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5,874,406   471,840 

（3）2016 年业绩未实现的股份补偿情况 

尚洋环科 2016 年度业绩未达承诺的原因主要系（1）尚洋环科业务模式发生

重大变化，从设备销售商转变为数据服务提供商，由尚洋环科提供投资、设计、

建设、运行和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以有偿的方式向政府提供环境数据的新业务模

式得到市场的印证。新业务模式由于其“四省一快”五大优势大幅抢占传统业务

模式的市场，但是“大单密集落地，服务费用分期支付”的特点导致尚洋环科

2016 年新业务模式下落地的大额合同需在后续 7 年间实现收入，对尚洋环科当

期业绩产生较大影响。（2）部分合同受财政资金投放计划以及各级政府采购计

划、招投标安排等影响，招标时间延后，项目未能按预计时间开展。 

交易对方按照《利润补偿协议》向公司进行补偿，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在尚洋环

科中的持

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

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当期应补偿金

额（元） 

业绩未实现应

补偿股份数量

（股） 

成都尚青 42.65%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13,174,634.47 1,197,965

银泰睿祺 17.06%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5,269,853.79 479,186

熊晖 14.16%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4,373,978.64 397,724

银汉兴业 11.30%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3,490,583.11 317,398

沈春梅 4.58%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1,413,902.39 128,566

凯地电力 4.40%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1,359,165.10 123,588

薪火科创 3.00%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926,703.48 84,265

中润发投资 2.00% 506,024 2,700,000 9,000,000 617,802.32 56,177

孟勇 0.85% 215,819 1,151,550 3,838,500 263,492.69 23,959

合计 100.00%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30,890,115.99 2,808,828

（4）2016 年度应回购注销股份情况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2016 年度，因未实现承诺业绩和 2015 年实现业

绩金额调整，尚洋环科各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总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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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尚洋

环科中

的持股

比例 

股份对价

数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本次拟追

加补偿股

份数量

（股）①

业绩未实现

应补偿股份

数量（股）

② 

2016 年度

应回购注

销股份数

量（股）

①+② 

成都尚青 42.65%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201,240 1,197,965 1,399,205

银泰睿祺 17.06%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80,496 479,186 559,682

熊晖 14.16%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66,811 397,724 464,535.00

银汉兴业 11.30%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53,318 317,398 380,716.00

沈春梅 4.58%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21,597 128,566 150,163

凯地电力 4.40%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20,761 123,588 144,349

薪火科创 3.00%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14,155 84,265 98,420

中润发投资 2.00% 506,024 2,700,000 9,000,000    9,437 56,177 65,613.36

孟勇 0.85% 215,819 1,151,550 3,838,500    4,025 23,959 27,984

合计 100.00%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471,840 2,808,828 3,280,668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博微新技术2015年度、

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盈利承诺水平，盈利预测承诺已经实现；本次交易标

的尚洋环科2015年度、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盈利承诺水平，完成率分别为

77.28%和78.76%，尚洋环科交易对方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要求，履行了股

份补偿的义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经营成果及分析 

2016 年，公司正式更名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保转

型之路大步迈开，积极推进业务模式转型，树立环境监测新典范；成立院士工作

站推进产学研合作，进行中美合作助推环保发展；进军土壤治理，战略部署环保、

完善产业布局。 

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728.2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3.14%；利

润总额 16,763.0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4.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92.7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0.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939.56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73%｡各项指标的增长主要系

自 2015 年 8 月起合并江西博微和北京尚洋的财务报表、自 2016 年 11 月起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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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碧蓝的财务报表所致。 

公司将紧紧围绕“环保、能源”两大发展方向，秉承着“以科技改变环境，让

天更蓝，水更清，家园更美。”的愿景，坚定的进行环保产业链拓展，依托环境

监测数据平台和智能运维监管平台，构建环境监测大数据，进行环境监测设备故

障诊断和 GIS 全方位数据展现，对环境监测站进行智能化运维管控和全寿命周

期管理，实现水质监测、大气质量监测、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固定污染源排放

监测、环境治理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的全覆盖，打造环境监测、治理的全产业链，

形成环保业务综合供应商。投资建设 1 万个以上的各类监测站，打造天地一体化、

水陆空齐备、全球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数据最全面的生态环境感知网，以此

为基础，构建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的环境数据服务平台。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理工环科在2016年经营稳健，盈利水平有所

增长，实际经营情况基本符合重组报告书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业务发

展状况。 

六、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经营运作。按照建立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

公司持续地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工作。公司现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其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股东大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规定组织召开，确保股东的权利得以有效行使。董事会向股东大会

负责，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公司董事本着勤

勉、严谨、负责的态度，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督促公司的合规运营，

引导公司长远发展。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按照《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正常运作，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履行情况及公司依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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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关事项实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遵守诚信原则，谨慎、勤勉地履行职责并

按董事会决策开展经营管理。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与上市公司治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实际

运营状况，切实推进治理规范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持续完善法人

治理。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理工环科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健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提升法人治理水平，持续落实推进内部控制规范工作，

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规范有效，能够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

有效保障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七、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

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八、 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理工环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所涉及的股份已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露义

务；重组各方不存在违反出具的承诺的情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提及的业务发

展良好；自本次交易完成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理工环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的持续督导到期。（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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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6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

告暨总结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